
《城市规划条例》 (第 131 章 )
根据第 16 (2D)条及／或 17 (2B)条发出的通知

(就所接受的进一步资料而言，则需连同第 1 6 ( 2 K ) ( c ) ( i )  条及  ／或 1 7 ( 2 I ) ( c ) ( i )条 )

依据《城市规划条例》 (下称「条例」 )第 1 6 ( 2 C )条及／或 1 7 ( 2 A )条 (就所接受的进一步

资料而言，则需连同第 1 6 ( 2 K ) ( b )  条及  ／或 1 7 ( 2 I ) ( b )条 )，以下附表所载根据条例第

1 6 ( 1 )  条及／或 1 7 ( 1 )条提出的规划申请，及／或城市规划委员会(下称「委员会」 )依据

条例第 1 6 ( 2 J )条及／或 1 7 ( 2 H )条就申请而接受的进一步资料，现于正常办公时间内在

下列地点供公众查阅，以及在委员会的网站 ( h t t p : / / w w w . t p b . g o v . h k / )浏览 (如适用 )—

( i ) 香港北角渣华道 3 3 3 号北角政府合署 1 7 楼规划资料查询处；以及

( i i )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 1 号沙田政府合署 1 4 楼规划资料查询处。

按照条例第 1 6 ( 2 F )条及／或 1 7 ( 2 D )条 (就所接受的进一步资料而言，则需连同第

1 6 ( 2 K ) ( c )条及  ／或 1 7 ( 2 I ) ( c )条 )，任何人可就有关申请及／或进一步资料向委员会提

出意见。意见须述明该意见所关乎的申请编号。意见须不迟于附表指定的日期，以专人

送 递 、 邮 递 ( 委 员 会 秘 书 处 ： 香 港 北 角 渣 华 道 3 3 3 号 北 角 政 府 合 署 1 5 楼 ) 、 传 真

( 2 8 7 7  0 2 4 5 )、电邮 ( t p b p d @ p l a n d . g o v . h k )或透过委员会的网站送交委员会秘书。

按照条例第 1 6 ( 2 I )条及／或 1 7 ( 2 G )条 (就所接受的进一步资料而言，则需连同第

1 6 ( 2 K ) ( c )条及／或 1 7 ( 2 I ) ( c )条 )，任何向委员会提出的意见，会于正常办公时间内在

上述地点 ( i )及 ( i i )供公众查阅，直至委员会根据第 1 6 ( 3 )条就有关的申请作出考虑，或

根据第 1 7 条复核有关决定为止。委员会考虑申请的暂定会议日期已上载于委员会的网

站。

有关申请的摘要 (包括位置图 )，可于上述地点、委员会秘书处，以及委员会的网站

浏览。有关提交意见的指引和委员会会议的安排，也可于委员会的网站浏览。

个人资料的声明

委员会就每份意见所收到的个人资料会交给委员会秘书及政府部门，以根据条例及相关的城市规划委员会规

划指引的规定作以下用途﹕

( a ) 处理有关申请，包括公布意见供公众查阅，同时公布「提意见人」的姓名供公众查阅﹔以及

(b ) 方便「提意见人」与委员会秘书及政府部门之间进行联络。

http://www.tpb.gov.hk/tpb/
mailto:tpbpd@pland.gov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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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
根据第 16 条申请规划许可

申请编号 地点 申请用途／发展 提出意见的期限

A/HSK/595 元朗洪水桥丈量约份第 125 约地

段第 1097 号余段（部分）及毗连

政府土地

拟议临时商店及服务行业（五金

杂货及建筑材料零售店）（为期 
3 年）

2026 年 2 月 10 日

A/NE-LK/166 沙头角盐灶下丈量约份第 39 约地

段第 2084 号余段（部分）
拟议临时商店及服务行业（家居

五金及建筑材料销售）连附属设

施（为期 5 年）

2026 年 2 月 10 日

A/TM-SKW/139 屯门大榄涌村丈量约份第 385 约
地段第 241 号

临时私人私家车及轻型货车停车

场（货柜车除外）的规划许可续

期（为期 3 年）

2026 年 2 月 10 日

A/YL-KTN/1205 元朗锦田长春新村丈量约份第 
107 约多个地段

拟议临时露天存放建筑材料及机

械（为期 3 年）

2026 年 2 月 10 日

A/YL-KTN/1206 元朗锦田丈量约份第 107 约多个

地段
临时货仓（危险品仓库除外）连

附属设施及相关的填土工程（为

期 3 年）

2026 年 2 月 10 日

A/YL-LFS/596 元朗流浮山丈量约份第 129 约多

个地段和毗连政府土地
临时露天存放五金废料（为期 3 
年）

2026 年 2 月 10 日

A/YL-LFS/599 元朗流浮山丈量约份第 129 约多

个地段和毗连政府土地
拟议临时货仓存放建筑材料（为

期 3 年）

2026 年 2 月 10 日

A/YL-PN/89 元朗白泥丈量约份第 135 约多个

地段
临时郊野学习、教育及游客中心

及相关填土工程（为期 3 年）

2026 年 2 月 10 日

A/YL-SK/447 元朗八乡上村丈量约份第 112 约
地段第 201 号（D-F）余段（部

分）

拟议临时康体文娱场所（休闲农

场）及相关填土工程（为期 3 
年）

2026 年 2 月 10 日

A/YL-TT/766 元朗十八乡崇山新村丈量约份第 
118 约地段第 2297 号（部分）及

第 2298 号（部分）

拟议临时货仓存放建筑材料及相

关填土工程（为期 3 年）

2026 年 2 月 10 日

A/YL-TT/767 元朗丈量约份第 119 约多个地段 拟议临时商店及服务行业（五金

杂货及建筑材料零售店）连附属

设施及相关填土工程（为期 3 
年）

2026 年 2 月 10 日

A/H21/159 香港鰂鱼涌街 121 号太就楼地下

7 及 9 号
临时食肆（餐厅）的规划许可续

期（为期 3 年）

2026 年 2 月 20 日

A/I-TCE/7 大屿山东涌第 106B 区东涌市地段

第 55 号
拟议略为放宽最高建筑物高度限

制，以作准许的分层住宅用途

2026 年 2 月 20 日

A/NE-FTA/273 上水缸瓦甫丈量约份第 87 约多个

地段和毗连政府土地
拟议临时露天存放货柜及汽车修

理工场连附属设施及相关填土及

填塘工程（为期 3 年）

2026 年 2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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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第 16 条申请规划许可

申请编号 地点 申请用途／发展 提出意见的期限

A/STT/31 元朗新田丈量约份第 102 约地段

第 461 号及第 3373 号(部分)和毗

连政府土地

临时露天贮物及汽车修理工场

（为期 3 年）

2026 年 2 月 20 日

A/TM-LTYY/509 屯门蓝地丈量约份第 130 约地段

第 2447 号 A 分段余段(部分)
拟议临时货仓存放舞台设备连附

属设施及相关的填土工程（为期

三年）

2026 年 2 月 20 日

A/YL-LFS/595 元朗流浮山丈量约份第 129 约多

个地段
拟议临时货仓（危险品仓库除

外）连附属设施及相关填土工程

（为期 3 年）

2026 年 2 月 20 日

A/YL-LFS/597 元朗流浮山丈量约份第 129 约地

段第 1905 号
拟议临时康体文娱场所（为期 3 
年）

2026 年 2 月 20 日

A/YL-LFS/598 元朗流浮山丈量约份第 129 约的

政府土地
拟议临时康体文娱场所（为期 3 
年）

2026 年 2 月 20 日

A/YL-TYST/1347 元朗洪水桥大道村丈量约份第

121 约多个地段
临时公众停车场(货柜车除外)
（为期 3 年）

2026 年 2 月 20 日

A/K14/838 观塘鸿图道 86 号 拟议酒店（学生宿舍） 2026 年 2 月 24 日

A/NE-KLH/662 大埔泰亨村丈量约份第 7 约地段

第 1738 号
临时私人停车场（只限私家车）

（为期 3 年）

2026 年 2 月 24 日

A/TM/603 屯门桃园围丈量约份第 130 约地

段第 538 号 L 分段第 1 小分段
拟议屋宇（新界豁免管制屋宇-
小型屋宇）

2026 年 2 月 24 日

A/YL-KTN/1207 元朗石岗新村锦田公路丈量约份

第 110 约地段第 787 号
拟议屋宇 2026 年 2 月 24 日

根据第 16 条申请规划许可  —  提交进一步资料

申请编号 地点 申请用途／发展 进一步资料 提出意见的期限

A/H7/189 黄 泥 涌 加 路 连 山

道 8 8  号 ( 内 地 段

第 9 0 4 1  号 ( 部
分 ) )

拟 议 康 体 文 娱 场 所

( 体 育 及 康 乐 中 心 )
回 应 部 门 意 见 ，

并 提 交 经 修 订 的

交 通 影 响 评 估 及

岩 土 规 划 检 讨 报

告 的 替 换 页 。

2026 年 2 月 10 日

A/NE-TKLN/114 打 鼓 岭 北 莲 麻 坑

路 丈 量 约 份 第 7 8
约 地 段 第 1 3 5 8
号 余 段 及 第

1 3 5 9 号

拟 议 临 时 露 天 贮 物

及 仓 库 存 放 汽 车 零

件 连 附 属 汽 车 修 理

工 场 （ 为 期  3  
年 ）

回 应 部 门 意 见 ，

并 提 交 树 木 调 查

及 补 偿 种 植 建 议

书 、 车 辆 路 径 分

析 ， 以 及 经 修 订

的 布 局 设 计 图 。

2026 年 2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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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第 16 条申请规划许可  —  提交进一步资料

申请编号 地点 申请用途／发展 进一步资料 提出意见的期限

A/YL-TYST/1318 元 朗 唐 人 新 村 丈

量 约 份 第 1 2 1 约

地 段 第 6 4 9 号 、

第 6 5 0 号 、 第

6 5 1 号 及 第 6 5 2
号 余 段 ( 部 分 ) 和
毗 连 政 府 土 地

拟 议 临 时 货 仓 连 附

属 设 施 （ 为 期  3  
年 ）

全 新 的 排 水 建

议 、 经 修 订 的 位

置 图 连 车 辆 通

道 、 经 修 订 的 土

地 类 别 及 布 局 设

计 图 ， 以 及 申 请

表 格 及 规 划 纲 领

的 替 代 页 。

2026 年 2 月 10 日

A/STT/26 元 朗 新 田 丈 量 约

份 第  9 9  约 地 段

第  7 6 4  号 余 段

（ 部 份 ）

拟 议 填 塘 工 程 以 作

准 许 的 创 新 及 科 技

中 心 （ 包 括 准 许 的

货 物 装 卸 及 货 运 设

施 、 创 意 产 业 、 食

肆 、 分 层 住 宅  
（ 只 限 员 工 宿

舍 ） 、 工 业 用 途 、

资 讯 科 技 及 电 讯

业 、 办 公 室 、 公 用

事 业 设 施 装 置 、 研

究 所 、 设 计 及 发 展

中 心 、 商 店 及 服 务

行 业 及 货 仓 （ 危 险

品 仓 库 除 外 ） ）

回 应 部 门 意 见 、

新 的 环 境 、 排

污 、 排 水 及 施 工

交 通 影 响 评 估 、

生 态 调 查 方 法 报

告 以 及 澄 清 运 作

详 情 。

2026 年 2 月 20 日

A/K1/273 九 龙 尖 沙 咀 梳 士

巴 利 道 1 8 号 九

龙 内 地 段 第

9 8 4 4 号 ( 部 分 )

拟 议 改 建 现 有 酒 店

作 分 层 住 宅 用 途

回 应 部 门 意 见 ，

经 修 订 的 绘 图 、

经 修 订 的 环 境 、

交 通 及 空 气 质 素

影 响 评 估 ， 以 及

经 修 订 的 规 划 纲

领 。

2026 年 2 月 24 日

A/YL-KTS/1097 元 朗 锦 田 丈 量 约

份 第  1 0 6  约 地

段 第  4 4 4  号
（ 部 分 ） 及 第  
4 4 5  号 余 段 及 毗

邻 政 府 土 地

拟 议 临 时 货 仓 （ 危

险 品 仓 库 除 外 ） 连

附 属 设 施 （ 为 期  3  
年 ）

回 应 部 门 意 见 ，

排 水 建 议 及 经 修

订 的 布 局 设 计

图 。

2026 年 2 月 24 日

A/YL-KTS/1107 元 朗 锦 田 南 丈 量

约 份 第 1 0 6 约 地

段 第 1 3 6 号 余 段

( 部 分 ) 及 第

2 1 4 9 号 ( 部 分 ) 和
毗 连 政 府 土 地

拟 议 临 时 货 仓 （ 危

险 品 仓 库 除 外 ） 连

附 属 设 施 及 相 关 的

填 土 工 程 （ 为 期  3  
年 ）

回 应 部 门 意 见 ，

排 水 建 议 、 园 境

设 计 建 议 、 经 修

订 的 布 局 设 计

图 、 补 充 规 划 理

据 及 申 请 报 告 书

的 替 换 页 。

2026 年 2 月 24 日

A/YL-NSW/348 元 朗 南 生 围 丈 量

约 份 第  1 0 4  约
地 段 第  3 6 6 9  号  
A  分 段 余 段 （ 部

分 ） 、 第  3 6 6 9  

拟 议 社 会 福 利 设 施

（ 残 疾 人 士 院 舍 ）

回 应 部 门 意 见 ，

并 附 上 经 修 订 的

交 通 影 响 评 估 、

环 境 评 估 以 及 污

水 影 响 评 估 。

2026 年 2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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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第 16 条申请规划许可  —  提交进一步资料

申请编号 地点 申请用途／发展 进一步资料 提出意见的期限

号  B  分 段 余 段

（ 部 分 ） 及 第  
3 6 7 0  号 余 段

（ 部 分 ） 和 毗 连

政 府 土 地

A/YL-NSW/349 元 朗 南 生 围 丈 量

约 份 第  1 0 4  约
地 段 第  3 6 7 0  号
余 段 （ 部 分 ） 、

第  3 6 7 1  号 余 段

（ 部 分 ） 、 第  
3 6 7 2  号 余 段

（ 部 分 ） 、 第  
3 6 7 3  号 余 段

（ 部 分 ） 和 毗 连

政 府 土 地

拟 议 社 会 福 利 设 施

（ 安 老 院 ）

回 应 部 门 意 见 ，

并 附 上 经 修 订 的

交 通 影 响 评 估 、

环 境 评 估 以 及 污

水 影 响 评 估 。

2026 年 2 月 24 日

A/YL-PH/1094 元 朗 八 乡 丈 量 约

份 第 1 1 1 约 多个

地段和 毗 连 政 府 土

地

拟 议 临 时 商 店 及 服

务 行 业 连 附 属 工 场

及 设 施 ， 以 及 相 关

填 土 工 程 （ 为 期 5
年 ）

回 应 部 门 意 见 并

提 交 排 水 建 议 。
2026 年 2 月 24 日

2026 年 2 月 3 日 城市规划委员会


